


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采砂现场管理，确保采砂科学、规范、有序、可控，根

据《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河道（不包括国家直接管理的河道）内从事开采、

转运、储存砂石等事项的现场管理，适用本规定。

因清淤疏浚、吹填固基等整治河道（航道）需要采砂的现场管理，参照本规

定执行。因抢险救灾、突发事故等需在河道内采砂的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

道采砂现场管理的指导监督。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河道采砂现场监管的第一责

任人。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有采砂管理任务的河道，应逐级逐

段落实河道采砂监管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和行政

执法责任人（以下简称“四个责任人”），按照管理权限向社会公告，并报上一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河道采砂现场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及省河道采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及地方法律法规

有关规定；

（二）建立健全河道采砂现场监管制度，落实岗位责任，定期开展检查，强

化河道砂石开采、转运、储存等过程监管；

（三）对作业区的采（运）砂船舶（机械设备）数量、功率、作业范围及河

道修复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采砂企业按照采砂许可的实施方案进行采砂和河道修

复；

（四）依法查处违规违法采砂作业行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第五条 依法取得采砂许可证的采砂业主在开采之前应按照年度开采方案要

求，科学合理设置采砂现场，经发放采砂许可证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

证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展河道采砂作业。

在设省级、市级河长的河道进行采砂活动由所在地省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验收，省水利厅组织抽验；在其他河道进行的采砂活动由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验收，省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抽验。

第六条 河道采砂现场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采砂现场应结合实际划定

开采区，因地制宜设置转运区和生活区。开采区周边应设立醒目的开采界桩或标

识，生活区落实专人值班值守、垃圾定期清运制度。

第七条 因实际开采需要，确需在开采现场设置临时堆放点的，应合理设置

临时堆放区。临时堆放区坚持边开采边转运，临时堆放量由年度实施方案中予以

明确，原则上不超过 7个工作日开采总量；露天堆放的，应落实环保措施，堆放

高度不超过 2米。禁采期之前，临时堆放区的砂石应当转运至河道管理范围外。

第八条 在采砂现场醒目位置，应当设立采砂许可公告牌、现场设置示意牌、

安全警示牌、“四个责任人”公示牌。采砂许可公告牌应载明采砂许可证编号、有

效期、采砂业主名称、开采范围、开采量、采砂船只数量、监督举报电话，以及

开采河段示意图等。现场设置示意牌应载明采砂现场进出道路、区域设置分布情

况等。安全警示牌应载明安全生产措施、安全操作规程等。“四个责任人”公示牌

应载明该区域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和行政执法责

任人。

第九条 采砂、运砂船只（机具）应符合相关部门要求，实行统一标识。采

砂业主应按照发证部门核定的采砂船只、机具数量及功率配备采砂船只、机具，

不得擅自增加采砂船只、加大机具功率。采砂业主使用的船舶、车辆等应满足相



关管理部门的要求。鼓励使用自动化程度高、采砂效率高、符合环保要求的开采

机具设备。

第十条 河道采砂实行采储分离，开采出的河砂控干水分后应当及时转运至

储砂场进行储存。采砂场至储砂场的转运路线必须固定，并报发证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储砂场应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周围要设置连续、封闭的围

挡，实行全封闭管理。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储砂场，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现场制砂。

第十二条 储砂场应结合实际，配置出入卡口、地磅、冲淋设施、自动计重

计费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

第十三条 储砂场砂石料堆放存储应采取防扬尘全覆盖措施，露天堆放的，

堆放高度不超过 4米。鼓励建设仓储式储砂场。

第十四条 发证部门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储砂场的监督检查，重点

检查砂石料的转运、存放及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五条 开采区、作业区、生活区进出道路应硬化处理，鼓励使用装配式

可循环使用的场地硬化铺装材料。裸露的地面采取绿化、覆盖、固化、洒水或其

他防治扬尘措施。

第十六条 从采砂区运至储砂场的转运车辆应统一标识、统一密闭覆盖。驶

出临时堆放区的转运车辆底盘和车轮冲洗干净后方可上路行驶。转运车辆应当密

闭、全覆盖，不得泄漏、遗撒河砂，不得超限超载。

第十七条 现场监督管理人员应监督采砂业主落实采区最低高程控制要求。

在开采过程中按照“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督促采砂业主履

行河道平复、生态修复责任，防止只开采、不修复。采砂活动结束后，发证部门

应当及时对河道平整修复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河道平整及修复方案实施到位。

第十八条 发证部门要落实旁站式监管制度，建立监管日志，重点监管开采

机具工作情况、出入开采区车辆、转运车辆等情况。



第十九条 发证部门应当在开采前、开采期间对地形或采区控制高程进行测

评，对开采后生态修复情况进行测评。发证部门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测评，

并编制测评报告存档备案。

第二十条 依法取得采砂许可证的采砂业主，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的要求进

行开采，不得改变作业方式、不得超范围、超深度、超期限、超许可量开采。

第二十一条 每年 6月 15日至 8月 20日为全省禁采期，除防汛应急抢险外，

禁止一切河道采砂活动。各采砂业主应将采砂船只集中停靠县级人民政府统一指

定的停靠点，采砂机具撤出河道管理范围，及时平整砂坑，清除砂石料，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第二十二条 采砂业主应当建立安全生产制度，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在通航

河道采砂作业，应当符合通航安全管理要求。

第二十三条 实行河道砂石电子采运管理单制度。发证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

审核河道砂石开采、运输等相关信息，对出具的河道砂石电子采运管理单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采砂业主应当建立工作台账、完善工作日志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

采砂业主应委托具有合法运输资质的承运人运输河道砂石，未取得河道砂石

电子采运管理单的运砂车辆（船只）不得驶离储砂场。

第二十四条 采砂船只、采砂设备、运砂船只（车辆）应安装卫星定位设备。

发证部门应当建立河道采砂信息化监管平台，接收采砂业主电子监控设施、采砂

机械和运砂车辆实时信息，实现对采砂现场的全方位监管。

第二十五条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

门可依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河南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6年 2月 1日起施行。2018年印发的《河南省河

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豫水管〔2018〕111号）同时废止。


